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对汽车海外运输物流服务供应商进行公开征集，欢迎有资质、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参与报名，具体要求及程序如下:

征集范围

一、滚装船、集装箱船、散杂船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且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成立时间须满3年。

1.2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信用中国”网站公布的失信企业名单。1.3报名人须为滚装船公司、集装箱船公司、杂货船公司等船运企业或具备船公司书面代理资质的货运代理公司。

1.4报名人若为船公司代理企业，须同时具备以下资质文件:

商务部国际货运代理备案机关出具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

1.5具备3年以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经验并提供与大中型客车整车出口海运业务相类似的业绩证明材料(包括历史承运相关文件，如每批次对应的发票、提单或合同复印件等)，其中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可作脱敏处理，但须确保委托方名称、项目核心内容、合同期间等关键信息完整清晰，所有材料均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1.6具备与项目规模相适配的垫资实力，可承接客户月结付款账期相关需求，需配套提供相关说明材料或资信证明文件。

三、报名企业材料要求

2.1报名人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须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

2.2报名人应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信用中国”网站无失信记录查询截图。

2.3报名人应提交有效期内的船舶运输相关证书或自有船只或租赁船只相关船舶营运证等文件证明其负责运营船舶并提供海上货物运输服务。

2.4报名人须提供过去3年内与汽车主机厂签署的合同或其他运输协议或其他承运凭证。

2.5报名人须提供近1年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垫资实力相关说明材料或资信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2.6船公司指定代理参与报名的，须提交船公司上述材料，另须提供由船公司加盖公章的该项目授权函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

2.8其他补充材料(可选):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如A级、B级)、公司组织架构图、核心业务规章制度海运作业操作规范书、信息管理系统(如货代管理系统、物流跟踪系统)使用说明或截图等。

四、资质审核

1.参与报名的企业，经我司资质评审通过后，方可获得入围资格。

2.获得入围资格的供应商需填写《供应商报名申请表》，由采购部门另行提供

五、意向征集

参与报名的企业将上述材料电子版(文件名为“公司名称+参与项目名称”)发送至jf.yan@fjmotor.com.cn，联系人:李阳，电话:13306915052。报名时间截止至2025年12月12日中午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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